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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的几点思考

⒇刘冬梅，张忠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农产品经验品和信用品的质量特性使市场调节失灵，政府监管成为必要。在小规模分散经营占主体

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政府利用自身资源获取执法信息成本太高，群众举报是政府低成本获取执法信息的重要

途径。虽然《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举报制度，但该项制度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主要

原因是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如对举报人缺乏激励，举报处理程序太笼统，对举

报人法律保护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完善举报奖励制度、规范举报案件处理程序和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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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

条件。目前，由于农业生产环境的污染和农业投入

品使用的不当，致使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农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如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从２００６年起，国

家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

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农业部也配套出台了《农

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部门规章。然而，

现实中，瘦肉精、毒豇豆、毒韭菜等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继续频频曝光。是什么影响着我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的实效？比较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制度，不难发现我国农产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

原因是政府对于农产品安全监管的失灵，而公众参

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又相对缺失。因此，完善我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之公众参与具有重大意义，

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是公众参与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的有效途径。本文试图从分析建立农产品质

量安全举报制度的必要性入手，就我国目前农产品

质量安全举报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提出几点看法。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的必要性

（一）农产品质量特性导致市场调节失灵

农产品具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的特性，搜

寻品特性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就可以了解、

掌握和判断的特征，如颜色、形状、光泽、大小、成熟

度、新鲜程度等。经验品特性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

费之后才能判断的特征，如鲜嫩程度、汁的多寡、口

感、味道等。信用品特性则是消费者即使在消费之

后也难以了解、掌握和判断的安全和营养保健等方

面的特征，如涉及安全的激素、抗生素、胆固醇、沙门

氏菌和农药残留量以及涉及营养与健康的营养成分

含量和配合 比 例 等 ［１］。农 产 品 的 质 量 特 性 使 农 产

品的生产经营者较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农产品质量信

息，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农产品生产经

营者一般不会主动提供信息，因为这种信息的提供

对他来说不仅无利可图，反而可能使其丧失因信息

优势而获取的超额利润。而农产品消费者由于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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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集成本和能力的限制单凭自身无法改变信息劣

势的地位。阿克罗夫指出，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自
由选择会导致市场上“逆向选择”的产生。由于信息

不对称，消费者只能根据农产品的搜寻品特性和对

农产品质量的理性预期给出价格，高质量的农产品

生产经营者就会由于不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或不能

够弥补其生产经营成本，会逐步退出市场交易。当

消费者发现市场上所出售的农产品质量下降时，其

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随着下降，进而导致质量水平稍

微高的农产品也逐步退出市场，最终导致市场上只

有普通的甚至劣质的农产品，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难

以形成，市场调节失灵。
（二）政府运用自身资源获取违法信息成本太高

市场失灵是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成为必

要，尽管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高度重视，

但我国的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事 故 仍 然 频 发。究 其 原

因，在我国现有监管模式下，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只能

是概率性的。任何执法行为都要有信息前提，执法

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执法主体对被监督主体的信息

掌握程度 ［２］。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执 法 部 门 要 对 农 产

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必须获取真实准确

的信息为前提。我国是一个拥有近２．４７亿农户的

农业大国，农户分散经营模式占主体，农业生产规模

普遍较小。再加上污染农产品的物质多、过程长、动
机复杂，因此，要单靠政府对所有危害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物品和行为进行有效识别成本很高。然而我国

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政府的财力物力不足，农产品

质量安全专业执法力量有限。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只能是概

率性的，如果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很低，被处罚也

不及时，即使 法 律 对 违 法 行 为 惩 罚 很 大，那 也 是 徒

劳。这也是我国很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难以控制的

症结所在。
（三）举 报 是 政 府 低 成 本 获 取 执 法 信 息 的 有 效

途径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被一部分人群以相对

低的信息成本观察到，而其他人群观察该行为的成

本较高，那么让信息成本较低的人群行使监督的权

力就可以大大地节约监督成本”［３］。举报制度就是

让信息成本较低的人群行使监督的制度。在农产品

由土地到餐桌的过程中，总会有人知晓不安全的生

产、加工行为，这些人和被举报者总是有多多少少的

联系，其发现违法行为的信息费用远远低于执法者，

甚至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获得。政府应该激励这

一部分知情者向政府通报信息。公众的举报拓宽了

政府执法部门获取信息的途径，增加信息供给量，扩

大了执法部门信息拥有量，减弱执法双方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程度，而且避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执

法工作中大量的无用功。虽然执法者获取信息需要

向知情者支付激励成本，但执法机关用于让知情者

说真话的激励成本往往要低于执法机关利用自身资

源去获得信息所耗费的成本。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

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有两种举报制度，一种是为了保障公民的

民主监督权在检察系统建立的检察举报制度；另一

种是行政主体为了获取信息促进行政目标更好实现

而推行的行政举报制度［４］。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属

于行政举报制度范畴，对于检察举报，最高人民检察

院及相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若

干规定（试行）》、《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

《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奖励举

报有功人 员 暂 行 办 法》和《人 民 检 察 院 举 报 工 作 规

定》等一系列规定，但以上规定属于系统内部规定，

没有全面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法律效力。对于行政举

报，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统一的立法，相关规定分散在

不同的行政法律法规中。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

举报只是在《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

《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作了原则性规定。《产

品质量法》第１０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

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检举”。《农产品质量安全法》３８条：“国家鼓励

单位和个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社会监督。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检举、揭

发和控告。”《食品安全法》第１０条：“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国

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

定》第１９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规定的行

为有权举报”。《饲料 和 饲 料 添 加 剂 管 理 条 例》第６
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在饲料、饲料添加

剂生产、经营、使用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

对 饲 料、饲 料 添 加 剂 监 督 管 理 工 作 提 出 意 见 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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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

存在的问题

　　虽然以上诸多法律法规都涉及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公众举报权，但是在现实中，举报农产品质量安

全违法事件的行为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举报制度还存在不完善之处，不能激发公

众举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对举报人缺乏激励

举报人进行举报需要花费时间、费用和精力，同
时也冒着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因此对举报人

进行奖励是必要且合理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举报是否有奖励，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了不同的

处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只规定了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法行为有检举揭发的权利，但

是否有奖励，根本没有提及。《产品质量法》和国务

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在规定公众有举报权利的同时，也在其他条款中规

定对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于“作出 显 著 成 绩 的 单 位 和 个 人”是 否 包 括 举 报

者，不得而知，即使包括，但由于对奖励资金的来源、

奖励范围、奖励标准以及发放方法等内容没有规定，

最终根本无法落实。虽然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在

２０１１年给各地政府下发了《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

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建立食品安全有奖

举报制度。但该指导意见仅适用食品。食品和农产

品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农产品包括食

用农产品和非食用农产品［５］。非食用农产品同样面

临着农药、化肥、化学原料、重金属等的污染。即使

是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也不全是由食品安全委员会

负责的，只有经过加工的食用农产品的安全才由其

负责，未加工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由各级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管。因此，除了对加工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举报有奖励外，对举报其他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是否有奖励则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利益是广大群众举报的驱动力，我们不能否认，

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而不计报酬的举报者，但毕竟是少数，少数人掌握的

信息也是少数。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经过激励与

未激励的积 极 性 之 间 约 有６０％的 差 距［６］。我 们 以

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

偿，这种观念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主体首先作为“经济人”而存

在，最大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如果在举报者说出真

相之后，没有可直接获取的利益，则社会上绝大部分

人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因此给举报者奖励是举报制

度的必要内容。

奖励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式，但能否激发公众

的积极性，重在落实。否则再完美的制度也只能是

“镜中花水中月”。如邯郸市在２０１１年８月推出食

品药品有奖举报政策，该政策规定凡举报问题食品

药品被查实，可获奖１０万。律师殷清利想知道政府

是否能按文件办事，接连举报问题食品１０起，使用

拍照、录像等各种取证手段，并请工商现场查处，但

无一起得到工商部门的处理结果，更不用提奖励了。
（二）举报处理程序太笼统

要使群众的举报线索能够得到及时受理，举报

材料能够得到认真的审查，举报案件能够得到及时

处理，需要有规范的举报处理程序。作为规范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基本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只是

原则性地规定有关部门收到相关的检举、揭发和控

告后，应当及时处理。但未规定在什么时间内处理

才是“及时”处理。也没有规定在举报的处理过程中

举报受理机关应该遵循哪些程序。虽然国务院《关

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规定：
“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对接到的举报及时、完整地进行记录并妥善保

存，对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受理，并依法进行核

实、处理、答复，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转交有权

处理的部门，并告知举报人。”该规定相对于《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貌似详细了一些，其实还是很笼统：只

规定了举报案件的简单流程，没有规定在各个阶段

举报受理机关和举报人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另外对

举报处理过程中保密事项、举报审查期限、举报人不

服举报处理结果的救济程序等都没有规定。程序性

规定的缺位和笼统，会给举报受理机关以很大的随

意性，容易导致举报人信息的泄露，也不利于举报人

和社会对举报受理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
（三）对举报者的法律保护不足

对举报人的保护比奖励更重要，倘若举报人的

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奖励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委员会的郭光允曾因举报河北

省原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违法违纪，被
迫害开除党籍、劳动教养两年。辽宁省鞍山市国税

局职工李文娟，因举报单位领导被辞退工作、刑事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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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劳动教养两年。河南省舞钢市的吕净一，因举报

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遭打击报复，妻子被

迫害致死。２０１０年６月，多家媒体引用相关统计资

料，报道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

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７０％的举报人不同程度

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７］。目 前，虽 没

有因举报农产品质量安全而受打击报复举报人的重

大案例发生，并不是因为报复不存在，而是因为举报

人制度不健全而没有人愿意去、敢去举报。举报人

屡屡遭受打击报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对举报人

的保护还存在 不 完 善 的 地 方：首 先，举 报 人 保 护 责

任主体不明确。保护举报人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

是谁来负责。在《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与规

定中，公、检、法机关都有保护举报人的责任，但没有

规定具体是谁的责任，最终谁也不负责。其次，我国

对举报人的保护重事后惩罚、轻事前防御。一个健

全的举报人保护机制，不是等到打击报复已经发生

后，对这些打击报复者严惩，而是保护举报人免遭打

击报复。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应当保障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严厉惩处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行为。但这

种事后惩罚，对已经受到伤害的举报人来说，意义不

大。我国法律对于举报人事前保护，如何启动保护

程序、如何确定保护程度、以怎样的方式来保护、保

护责任机关没履行职责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均没

有规定。

四、完善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举报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举报奖励制度

１．明确授奖主体。在奖励关系中，没有 任 何 一

个构成要素比授奖主体更为重要［８］。根据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的规定，农业行政部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问题，换句话说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业

行政部门的职责，搜寻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信息也

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义务，举报人向其提供

信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就理所应当成为奖励义务

主体。

２．明确奖励范围和条件。奖励的范围和条件是

决定举报人的行为能否受到奖励的法律标准，应当

予以明确。

３．明确奖励等级和标准。奖励应该根据受奖行

为的社会效益、贡献大小、举报人风险大小等分为不

同的等级，每一级别设置不同的奖金数额，这样不仅

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激励梯度，而且有利于举报人获

得确定的回报预期。

４．规范奖励程序。奖励程序不完善则难以保证

奖励公正性和有步骤地进行。完整的奖励程序，对

于举报奖励一般包括奖励的申报、初审、评定、核准、

颁发、争议的处理、差错的补救等几个阶段。

５．保证奖励资金来源。为保证奖励机制能够长

期有效运转，应该设立专门的奖励基金。奖励基金

的来源渠道应当多元化，可以源于执法业务经费，也
可以由社会捐赠，也可以来源于对违法行为的罚款。

（二）规范举报案件处理程序

完善的举报处理程序应包括以下环节和内容：

１．举报的受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因此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设立专门的举报中心，向社会公布通信地址、邮政

编码、举报电话号码、举报网址和电子邮箱等相关事

项，受理群众各种形式的举报。

２．举报 材 料 的 审 查。各 级 举 报 中 心 接 受 举 报

后，要对举报材料认真审查，对于属于自己处理的举

报材料，要交由本机关的专门部门处理；对不属于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但属于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

关的工作应及时转交给相关的部门去处理。

３．举报的催办。对于凡需催办督办的，举 报 受

理机关应督促有关机关及时完成对举报材料所揭露

问题的处理。

４．举报的处理与答复。举报受理机关对查证属

实的案件应该做出处理，无法答复的情况除外。对

于未追究的，应当说明不追究的法律依据，以确保举

报人的知情权。

５．举报处理期限。为了保证举报案件得到准确

及时地处理，应根据举报案件的不同特点，明确规定

举报的受理、审查、处理、答复的期限［９］。
（三）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

１．明确举报人的各项权利。应具体规定举报人

的各项权利，如 举 报 方 式 选 择 权、处 理 结 果 的 知 情

权、信息保密权、损害赔偿权、拒绝作证权、获得奖励

权、申请保护权及在遭受打击报复后的申请救济权

等，这些权利应当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并建立相应的

权利保障机制。

２．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对举报人进行保护的第

一责任机关应该是举报受理机关，当然地方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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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公安等其他相关机关应承担相应的协助职责。

对于保护责任机关未尽到保护责任致使举报人或其

近亲属收到打击报复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

责任。

３．完善举报人事前保护。建立严密的举报保密

制度，对泄密人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一旦举报者

的信息或举报行为被泄密，保护责任机关应当主动

采取措施保 护 举 报 人 及 其 近 亲 属 的 人 身 和 财 产 安

全。当举报人认为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或财产安

全因举报行为而处于危险之中也可以向保护责任机

关提出给予保护的申请，接到举报人的申请后，保护

责任机关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决定对其是否实施保

护、保护的对象、保护的方式和等级、保护的期限等，

保护机关决定不提供保护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

４．重新界定报复陷害罪，加大对报复陷害者的

惩治力度。我国刑法规定的报复陷害罪主要针对检

察举报制度而设立的，检察举报的对象是国家工作

人员，因此刑法将报复陷害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

作人员。这样规定的结果导致行政举报的被举报者

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不能适用该罪名。应通过完善刑

事立法，重新界定报复陷害罪，将目前复陷害罪的犯

罪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一般主体，保护对象

由举报人本人扩大到举报人的近亲属，再有刑法对

于报复陷害举报人的行为，量刑幅度比较轻，对于报

复行为严重的，也只是处２～７年有期徒刑，应通过

修法提高报复陷害罪的法定刑，加大对报复陷害者

的惩治力度。

参考文献：
［１］　鹿永华，辛德 树，单 洪 国．柠 檬 市 场 与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Ｊ］．农业经济，２０１０（６）：９０－９２．
［２］　应飞虎．有效监督与法律遵循［Ｊ］．河北法学，２００３（２）：

２２－２７．
［３］　张维迎，邓峰．信 息、激 励 与 连 带 责 任———对 中 国 古 代

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注释［Ｊ］．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３）：９９－１１２，２０７．
［４］　王莉．作为行政 手 段 的 举 报 奖 励 制 度 研 究［Ｊ］．浙 江 学

刊，２０１０（６）：８８－９３，９６．
［５］　王玉环，徐恩波．农产品质量安全内涵辨析及安全保障

思路［Ｊ］．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４
（６）：１１－１５．

［６］　陈朝新．运用激 励 机 制 调 动 教 师 工 作 的 积 极 性［Ｊ］．高

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４）：５１－５３．
［７］　申均．举报人，总 是 很 受 伤［Ｊ］．都 市·翻 阅 日 历，２０１０

（７）：１７－１８．
［８］　黄生林，朱再良，杨国志，等．“三个效果”统一的案件质

量评查机 制 之 构 建［Ｊ］．中 南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１（５）：９－１００．
［９］　王瑞娟．完善我国举报制度的思路探讨［Ｊ］．理论探索，

２００５（４）：５９－６１．

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ＩＵ　Ｄｏｎｇ－ｍｅｉ，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ｃｈａ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ｅｎｃｅ　ｇｏｏｄｓ，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ｉｓ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ｉｎ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ｔｓｅｌｆ．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ｏｆ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ｗ　ｃｏｓｔ．Ｔｈｅ　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ｒｓ，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ｌｌ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ｐｏｓｅ，ａｎｄ　ｕｎｓｏｕ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ｒｓ．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ｔ　ｉ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ｒｅｗ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ｅｃｉｆ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

５５１　第１期　　　　　　　　　　　　刘冬梅等：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的几点思考


